
[bookmark: OLE_LINK1]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—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
拟分配方案

根据《广东省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》（粤农农计〔2025〕41号），上级下达我区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15万元，现就该项资金拟分配如下。
一、组织项目申报
为将资金尽快对接到项目，6月6日，我局印发《关于组织申报广东省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的通知》（汕濠农农水办〔2025〕12号），组织相关街道动员辖内符合条件的广东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、标杆家庭农场即汕头市濠江区创富种植专业合作社、汕头市滨江种养专业合作社、汕头市濠江区绿嘉源农场、汕头市濠江区乐桦休闲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报项目。
二、项目申报情况
截至申报结束时间，共收到汕头市滨江种养专业合作社、汕头市濠江区乐桦休闲农场2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项目申报，具体申报情况如下。
（一）汕头市滨江种养专业合作社（广东省标杆农民专业合作社）申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
1. 项目建设内容
主要用于购置水肥一体化系统设施配套及系统安装，预计于2025年9月底前完成建设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 项目投入和资金来源
预期所需资金15万元，申请资金10万元，剩余部分由合作社自筹。
（二）汕头市濠江区乐桦休闲农场（广东省标杆家庭农场）申报的“乐桦农场经营和管理能力提升项目”
1. 项目建设内容
主要用于委托记账服务；“乐耕垚”品牌农产品商标设计费；“乐耕垚”品牌包装袋排版及印刷费；市场运营开拓、线上线下各渠道宣传，预计于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建设。
2. 项目投入和资金来源
预期所需资金8万元，申请资金5万元，剩余部分由农场自筹。
三、项目遴选及资金拟分配情况
经研究，上述申报对象符合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的支持对象要求，申报项目符合建设内容要求，预期绩效较好，能够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夯实组织基础、提升运营质量、强化服务带动能力，拟将该项资金安排给汕头市滨江种养专业合作社10万元，汕头市濠江区乐桦休闲农场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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